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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大綱 

壹、前言：計畫核心理念 

貳、期程及經費 

叄、子計畫一：再造歷史現場計畫 

肆、子計畫二：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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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前言 

再造歷史現場計畫核心理念 

 文化資產整體策略的治理思維：「再造歷史現場計畫」是建構文化資產
的整體策略，是新的治理政策思維，強調以文化治理帶動城鄉發展，而
非單點、單棟或片斷的文化資產保存。 

 復育文化生態以軟體帶動硬體：「再造歷史現場計畫」是深化連結土地
與人民的歷史傳承，是重新發現歷史、再現歷史記憶，透過軟體帶動硬
體的規劃，將文化價值與當代重新連結，其重點在於復育文化生態，而
非一味復舊。 

 一場文化資產的公民運動：「再造歷史現場計畫」最終目標是帶動在地
人文歷史及形塑文資意識，是一個公民運動，必須透過社會參與及不斷
累積對話，共同型塑文化資產的保存意識。 

 記憶與當代生活需求的連結：「再造歷史現場計畫」將歷史場域活化再
利用，在承載歷史記憶及文化脈絡時，更思考空間用途的多元想像，透
過文化治理，使歷史文化記憶與脈絡重新連結當代、在地生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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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經費及期程 

計畫期程:106年(下半年)至109年 

計畫經費:70億元 

106(下) 107 108 109 小計 

1. 再造歷史現場計畫 4億 10億 21億 29億 64億元 

2.  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 0.3億 1.55億 2.35億 1.8億 6億元 

總計 4.3億 11.55億 23.35億 30.8億 7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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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叄、子計畫一：再造歷史現場計畫 

• 落實「厚植文化力，帶動文化參與」。 

• 透過結合文化資產保存與地方空間治理，重新「連

結與再現土地與人民的歷史記憶」。 

• 將有形文化資產納入國家整體空間治理策略，作為

地方城鄉建設的文化基礎，讓歷史現場回應當代生

活場域。 

• 運用當代數位科技，作為人文記憶傳遞的載體，傳

承無形文化資產，加速文化資產創意生成，形成區

域性文化風貌。 

 

一、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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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叄、子計畫一：再造歷史現場計畫 

• 以地方政府為提案單位，由中央進行政策規劃，

輔導及鼓勵地方政府納入公民參與機制，並結合

文化、科技、教育等領域研提相關整合計畫。 

• 除了辦理文化資產保存維護及修復活用工作外，

更強調與土地、人民的歷史記憶連結，進而達到

文化治理影響城鄉發展。 

• 建立資訊輔導平臺，作為中央、地方政府及公民

溝通交流、凝聚共識之機制。 

二、主要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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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叄、子計畫一：再造歷史現場計畫 

具體目標 單位 
目標值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合 計 

有形文化資產歷史場域
再現 

處 0 5 8 10 23 

人文歷史空間場域再利
用，活化傳習場域 

處 0 4 4 5 13 

科技與文化資產結合之
應用與保存 

案 0 4 4 5 13 

文化資產與保存技術人
才培育與演出推廣 

人次 200 1,000 2,000 2,000 5,200 

三、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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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考核實施方案-再造歷史現場計畫管理機制流程圖 

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協調與專管機制 

 
顧問團 

縣市應於1
個月內函復
考核缺失改
善結果，或
提出滾動式
調整計畫。 

1. 計畫電子刊物製作及宣
傳。 

2. 辦理計畫核心職能教育
訓練與座談。 

3. 相關管考表單文件資料
彙整。 

成立

地方

跨局

(處)

協調

機制 

 

建立

「專

案管

理機

制

(中

心)」 

價值 減損 

進度嚴重落後且未能研提具體解決方
案，或經文化部及顧問團考核缺失，
經修正三次（含）以上仍未無法改善
者，文化部得視執行情形調整補助額
度，必要時得撤銷補助。 

1. 輔導團訪視：至計畫或直轄市、
縣（市）政府所在地諮詢、輔導。
（原則每案計畫每年度訪視8次，
其中3次邀集顧問團及文化部現地
考核。） 

2. 訪視紀錄由輔導團登載於本部再
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專業資訊輔
導平台。 

文化部輔導考核管理機制 

輔導團 

資訊輔導平臺 

通知考核結果 

顧問團考核：督導執行與檢討、協助
滾動修正審查及檢核成果效益。 1. 由府內單位一

級長官定期召
開相關推動會
議。 

2. 指定專責單位
及人員。 

3. 列入重大公共
建設項目，定
期檢討，並由
研考單位進行
列管事宜。 

 

1. 獲補助2週內，
應填具工作摘
要及進度表函
送本部。 

2. 每月10日前就
計畫辦理情形
上傳再造歷史
現場專案計畫
專業資訊輔導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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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子計畫二：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 

一、計畫目標 

• 對象：未具文資法定身分、於民國60年(含)
以前興建完成之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價值
等潛力之老建築。 

• 方式：透過政府補助，引進民間資源參與，
進行建築物的修繕與活化再生。 

• 為未來文化資產保留機會，留給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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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子計畫二：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 

二、主要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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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私有老建築
要點 

促進地方 
協力計畫 

專業協作 
平台 

文化部 

 地方提競爭型
計畫，依實際
需求提出輔導
及執行策略 

 輔導民眾執行
後續事宜 

專業諮詢 
推廣、宣傳
等活動 

補助老建築
修復及活化
再生 

鼓勵修復技
藝傳承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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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5-6 

•補助作業要點：文化部召開專家學者諮詢會議、地方政府研商會議 

•促進地方協力計畫：召開地方研商會議、通知提案 (106-109) 

106.8-10 

•補助作業要點：文化部辦理地方政府說明會；地方政府辦理說明會、收件。 

•促進地方協力計畫：文化部核定經費額度；地方政府輔導民眾提案。 

106.10-12 

•補助作業要點：地方政府辦理文件審查及初審（提出建議補助優先順序）。文
化部辦理複決審，並核定公告。 

•促進地方協力計畫：地方政府依輔導策略持續推動執行。 

107-109 

•執行核定個案之修復計畫。 

•執行第三部門協力計畫。 

•分年滾動調修執行策略、作業要點及受理提案。 

三、計畫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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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